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志願服務工作人員遴選及訓練實施計畫 
107年 03月 01日訂定 

109年 02月 21日修訂 

111年 03月 22日修訂 

一、訂定依據：志願服務法第六條。 

二、訂定目的：為提升為民服務量能及品質，並有效整合社會人力資源，擴大

民眾參與，展現柔性司法形象，妥適辦理司法志工之招募、管

理、運用，以達司法為民之目標，特制定本計畫。 

三、招募對象：具有服務熱忱，身心健康，素行良好，品行端正者。 

四、招募類型： 

（一）訴訟輔導員：具律師資格或大學法律系所畢業者，或大學院校法律相關

學系之在學生，且修畢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者。 

（二）志願服務工作人員： 

       1、便民服務志工：十八歲以上，七十五歲以下，具中華民國國籍且通

曉國、台語者。 

       2、一般行政志工：十八歲以上，七十五歲以下，具中華民國國籍且通

曉國語、具文書處理能力者。 

五、招募方式：由本署自行對外遴選，方式不拘。 

六、服務時間： 

（一）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工作日之上午及下午，如遇有特殊情況或因機關

業務需要，得彈性調整服務時段。 

（二）時段分配：值勤時段由本署研考科長會同志工隊長視志工個人意願排

定。 

七、工作內容： 

（一）訴訟輔導員： 

1、輔導辦理各類訴狀、各類聲請、閱覽卷宗之手續。 

2、輔導辦理具保、責付、撤銷羈押、停止羈押、撤銷通緝之手續。 

3、輔導繳納罰金、易科罰金、發還刑事保證金、領取贓證物款之手續。 

4、輔導洽詢法律扶助。 

5、答復關係人案件進行情形之詢問。 

6、宣導法律常識。 

7、其他訴訟服務事項。 

 

（二）便民服務志工： 

1、協助引導民眾洽辦業務。 



2、協助扶助老弱及殘障人士。 

3、協助接聽民眾電話。 

4、協助民眾取用各類例稿、範例及宣導文件。 

5、協助宣導各類服務項目。 

6、協助導引參訪之民眾或團體。 

7、協助其他便民服務工作。 

 

（三）一般行政志工： 

1、協助辦理行政文書及資料整理業務。 

2、協助辦理反毒、反賄選或其他政令宣導活動。 

3、協助維護機關環境整潔及秩序。 

 

八、服務守則： 

（一）服裝、儀容應力求整齊，並著志工背心、配戴識別證。 

（二）本於便民、禮民之服務宗旨，以懇切之態度積極為民眾服務。 

（三）對於民眾之詢問，不隨意評論或評價，但可為善意建議。 

（四）不利用志工身分，在機關內外從事與志工服務無關之活動。 

（五）因執行服務工作而獲知之公務訊息或個人資料，應予保密，維護隱私。 

（六）不關說案件、不接受餽贈、不索取酬勞、不介紹律師。 

（七）不為民眾解答實體法律問題、不提供民眾法律上之意見。 

（八）服從長官及幹部之指導，遵守法律規範，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九）執行服務工作遭遇困難時，應即向相關科室主管或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

員請求協助，不擅自處置。 

 

九、管理考核： 

（一）志工應受檢察長、書記官長及相關科室主管之指揮監督。 

（二）志工之招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服務項目等事宜，由研

考科負責辦理，必要時得請相關科室協助。 

（三）相關科室主管應於每年 11月填載志工考核表（附件一），送交研考科彙

整。 

（四）對服務績優之志工，得予以表揚或獎勵；有不適任之情事者，得予解聘

之。 

（五）志工應成立服務隊，並得設隊長、副隊長各一人，由本署指派或由隊員

自行推選之，任期一年，得連任（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負責管

理及協調隊內事務。 

（六）志工於輪值時應逐日紀錄「志工工作日誌評核表」（附件二），於離開服

務場所前送運用服務單位主管或運用服務單位主管指定之人核章。 

（七）志工應依排定之時段準時至各業務科室服務，並確實填載志工工作日誌



評核表，如因故無法到勤，應事先自行調班或覓妥代理人，並通知志工

隊長、運用服務單位主管或運用服務單位主管指定之人。非志工不得陪

同服務或代班。 

（八）志工任期一年（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得製發聘書，表現優良

者，期滿後得予續任（聘）。 

 

十、教育訓練： 

（一）志工於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前，應為其辦理講習，以促使充分瞭解職務規

範與原則，掌握服務內容與要領，並引導認識辦公環境，觀摩工作概

況。 

（二）志工於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後，應不定期為其辦理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

知能，強化服務效能。 

（三）得舉辦志工座談會，檢討工作績效，分享工作經驗，宣導服務理念。 

 

十一、福利保障： 

（一）志工不占機關職缺，為無給職，惟得視經費酌予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 

（二）志工於服務期間，享有意外事故保險，所需費用由機關經費支付。 

（三）機關員工文康活動或歲末聯歡餐敘，得邀請志工參加。 

（四）應發給志工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五）服務績效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用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者，得申請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六）志工服務滿一年，且總服務時數達二百小時以上，服務成績優良，有具

體事實，足為表率者，得予適當獎勵或公開表揚。 

（七）相關權利義務悉依志願服務法有關規定辦理。 

 

十二、辭任解聘： 

（一）志工如無法繼續參與服務，其期間達二個月以上者，應以書面或口頭通

知辭任。 

（二）志工於聘任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逕行解聘： 

1、因故意犯罪而受緩起訴處分或刑事確定判決者。 

2、無正當理由於一個月內無故未到勤服務達三次以上或連續未參與服務達

二個月以上者。 

3、無正當理由拒絕參加本署舉辦或指定參加之教育訓練、講習或業務座談

會者。 

4、洩漏公務機密，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5、不聽指揮或破壞紀律，影響服務工作者。 

6、服務態度不佳或言行不當，影響機關聲譽者。 

7、違反服務規範或有其他不適任之情事者。 



（三）志工背心及識別證應於期滿、辭任或解聘時繳回。 

 

十三、本計畫奉檢察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